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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10月 31日 

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意 并谨就关于安全理事会在 1997

年 10月 8日第 3822次会议上通过的第 1132 1997 号决议第 13段报告日本政府

为实施该决议第 5段和第 6段的规定采取的下列步骤  

    1. 第 1132 1997 号决议第 5段规定的措施  

    (a) 根据该决议的规定 一旦安全理事会按照第 10段所设委员会根据第 5段

指定哪些军政府成员及其成年家属不准入境或过境 日本将不向这些人签发入境

签证  

    (b) 本将向各出入境站分发安全理事会所设委员会列出的按照第 5 段不准入

境或过境的军政府成员及其成年家属名单 不准他们在日本入境或过境 如果这

些人申请无签证进入日本 将拒绝其申请 如果这些人申请日本的特别入境 将

不批准他们的申请  

    2.第 1132 1997 号决议第 6段规定的措施  

    (a) 外汇管制条例于 1997年 10月 29日进行了修订 并于 1997年 11月 2日

生效 这样 只要出售或供应的石油和石油产品在第三国之间流动 下称中间交

易 并且最终运往塞拉利昂 这样的交易均须日本政府批准  

    (b) 关于军火和有关物资的出口和中间贸易以及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 任

何交易 不论目的地 均须根据目前的出口贸易管制条例和外汇管制条例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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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c) 日本政府将不批准最终运往塞拉利昂的军火和有关物资的出口和中间贸

易的申请 不批准最终运往塞拉利昂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和中间贸易的申请

但安全理事会关于第 1132 1997 号决议第 10段所设委员会授权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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